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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9月1日起，工资、退休金、失业保险金都涨了！shebao缴费基数⋯⋯

私户发工资存在很大的税务风险，是不是一定属于“偷税”呢？个人进账5万以上会被税务局监控吗？

01

私户发工资，是否属于“偷税”？

私户发工资是不是“偷税”，并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说企业通过私户发工资，但是按照税法规定积极纳税，并未造成国家税收流失，即没有不缴或少缴
税款 ，自然不属于“偷税”。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私户发工资”只是一种手段，而是不是“偷税”看的是最终的结果。

目前，很多公布的因私户发工资被处罚的案例，无一例外不是因为“没有按规定如实在账上记载、代扣
代缴个税”。

综上来看，私户发工资并不意味着“偷税”，但是，用私户发工资也存在很大的风险！

而且一旦涉嫌“偷税”，那就可能面临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罚款、黑名单、联合惩戒（限制出境、
限制高消费、公告税收违法行为）等，甚至可能面临刑事责任追究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I1NDkyOA==&mid=2652092838&idx=1&sn=4195e3ee633b92faf6b6061520c90801&chksm=84f6c8d9b38141cf53d90b552205f415780ffb3d52bdba88d1454ddc51a05d6fc42758524b99&scene=21#wechat_redirect


因此，纳税人一定要依法、据实进行申报纳税，不应有“偷税”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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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发的工资如何处理？

公司欠员工工资，补发工资时应该如何申报个人所得税呢？

厦门税务答复内容：

尊敬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缴费人）您好！您提交的网上留言咨询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补发工资是指扣缴单位因劳动争议等特殊原因，经政府有关部门调解、劳动仲裁或法院判决，而补发的
工资。若是劳动仲裁或法院判决而补发的工资，需更正之前税款所属期的申报。若不属于，则按正常月
薪申报个人所得税，税款所属期填写发放工资的当月，在发放的次月申报期内申报。

因此，只有是由于劳动仲裁或法院判决而补发的工资，可以更正之前的个税申报表，其他情形，一律计
入当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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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账户进账5万以上

会被税务机关重点监控吗？

对于这个问题，小编分成以下3个部分来给大家解答：

一、5万元的标准是怎么来的？有政策依据吗？

关于5万元的标准，全部出自于央行的相关政策，而并非税务局。

1.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年第3
号）第五条中规定的 金融机构应当报告的大额交易事项，其中一种就是：

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现金缴存、现金支取、现金结售汇、现钞兑换、现金汇款、现金
票据解付及其他形式的现金收支。

2.2018年6月份，央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展大额交易报告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银发〔2018〕163号)。根据该通知要求，2019年1月1日起，包括微信支付，支付宝等在内的非银行第
三方支付机构以下交易情况必须上报：其中包括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含5万元)的现
金收支。

3.2021年1月末，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三部门联合发布《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
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个人到银行存取现金超过5万元，需要核实身份，登记资金来源和用途。

但该政策已决定暂缓施行。

通过上述官方文件来看，只能说是对于5万元以上交易会被金融机构监控，而未提及到税务局。因此，对



于个人账户进账5万元以上的会被税务局重点监控的说法，是没有政策依据的！

二、税务局可以直接监控个人账户的银行流水数据吗？

根据税收征管法的相关规定：

第五十四条 税务机关有权进行下列税务检查：⋯⋯

(六)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税务机关在调查税收违法案件时，经设区的
市、自治州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人员的储蓄存款。税务机关查询所获得的资
料，不得用于税收以外的用途。

因此，税务局想要查个人的银行信息，目前来说，必须要经过税务局局长的签字批准，所以，只要税收
征管法不变，对于普通人的银行账户等信息，也不是想查就能查的。

三、哪些公转私的情形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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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 工资不能这样发

税务部门重点监控！

1.单位员工的工资长期为0元、1元、5000元，以及5000以下的其他数值的。

如果员工薪酬长期为0元或1元，会被怀疑存在皮包公司虚开发票的行为、规避个税的行为。

结合企业经营情况如发票开具等方面数据，会被税务部门重点关注的、列入日常监控对象。

2.部分规模较大或经营状况较好的单位长期申报税额为0元。

税务机关会依靠金税四期系统中的同行业信息和征管数据来分析企业可能出现的税收方面的问题。

无中生有、虚造员工、虚增工资、阴阳工资一旦被查到，将面临追缴税款、滞纳金和罚款，数额巨大还
可能面临刑事责任。

3.存在自然人股东借款长期不还未代扣个税。

自然人股东借款超过1年以上未归还的，应当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未及
时代扣代缴的，很有可能面临税务机关的处罚！

4.公司年终存在向自然人股东分红未代扣个税现象。

比如说，企业对股东甲分红100万元，未代缴个人所得税，甲直接取得100万元红利，甲表示很高兴。

不过，如果哪天被查到了，税款还得由甲来交，需要吐出20万元来缴税（20%个税）；企业应代扣代缴
而未扣税款，要被处以未扣税款50%以上至3倍的罚款，即罚款10万元至60万元。



其实对企业来说，分红100万元，是否代缴税款，总的支出都是100万元。投机取巧，最终还得至少多掏1
0万元，那就不好了。

5.存在向员工发放福利、补贴、津贴等但是未并入工资薪金申报个税情况。

对于发给个人的福利，不论是现金还是实物，均应缴纳个税。

对于集体享受的、不可分割的、非现金方式的福利，原则上不征收个税。

但单位发放的取暖费、防暑降温费补贴和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取得2倍或3倍的等加班工资应征收个税。

6.存在聘用退休人员、临时人员上班但是未申报个税，支付外部人员劳务费虽已代扣个税，但是没有申
报个税现象。

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
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7.随意变更税目，错误适用税目。

个别公司存在人为随意变更个税申报的税目如将“工资薪金所得”变更为“股息、红利所得”或“经营
所得”，以及将“股息、红利所得”变更为“工资薪金所得”等现象达到少缴个人所得税现象。

8.扣缴义务人在填报申报表时随意添加免税项目。

9.党费、年金等费用填入其它项目。

党费不是扣除项目，年金是有专门的填报栏目。

10.对申报收入数据随意加工，填报数据不实。

申报收入要求如实，有单位对政策理解错误，在申报收入时填入已扣除三险一金和基本扣除数字，造成
扣除项目重复计算，导致少缴税款。

11.多发工资不交shebao，违法！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缴纳shebao或不按规定缴纳shebao都是违法行为，均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如果单位不给交shebao，员工有权要求补缴，也可以随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一定的经济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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